长沙市望城区2023年度决算重要事项

解释说明

一、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一）2023年度望城区决算（草案）一般公共预算的上级补助收入为660807万元，具体为：

返还性收入72392万元，全部纳入区本级预算统筹安排。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3449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2096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7084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20110万元，其他返还性收入39653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506472万元，全部纳入区本级预算统筹安排。其中：体制补助收入276257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5002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857万元，结算补助收入7660万元，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859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592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3944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1329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4627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47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021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21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8615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867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97万元，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15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7730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775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264万元，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87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907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26628万元，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4236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4090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81943万元，按照上级指标文件要求，全部安排到相应支出。

（二）2023年度，望城区决算（草案）政府性基金预算的上级补助收入为722491万元，均按照上级指标文件要求安排到相应支出。

二、举债债务情况说明

2023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2642547万元，其中新增债务限额369021万元。

截至2023年底，我区政府债务余额2620979万元，控制在 省财政厅核定的限额以内。

2023年我区新增一般债券28242万元，根据上级明确的资金用途及使用要求，主要用于置换年初预算安排的公共专项，具体为：国省干线、农村公路564万元、新冠感染重症救治和运转 能力提升242万元、小水库除险加固90万元、房地产配套学校建设专项义务学校建设16298万元、疫情防控经费6424万元、消防站建设1776万元、天网工程建设三、四期建设744万元、道路建设等政府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2104万元。

2023年我区新增专项债券340779万元，具体为：经开区储能行业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50000万元，城发集团污水处理厂提质扩容工程(四期) 21200万元，经开区2021年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10000万元，滨水新城集中供热及配套管网建设一期项目17万元，望城区2011年度城市建设用地项目(储备地块二、储备地块十一)和望城区2012年度统征建设用地第一批次收储项目37000万元，望城区2013年度城市建设用地报部实施项目储备地块(一、二、三、四)收储项目19000万元，望城区沿江片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0000万元，S108长湘高速乌山互通连接线(普瑞大道西延线)工程等项目24547万元，高丁公路等项目23397万元，长沙市望城区湘江西岸防洪保安工程16200万元，望城经开区电子信息化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0万元，望城经开区南片区整体城镇化项目二期4000万元，望城经开区黄金园-白沙洲片区整体城镇化(一期) 建设项目6300万元，望城经开区乌山-高塘岭片区整体城镇化 (一期)建设项目2700万元，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金园河水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建设项目2000万元，望城区滨水新城片区区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工程22000万元，长沙市国家级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慧厂房建设及基础配套提升工程38300万元，新建长沙至赣州高速铁路(湖南段)29118万元。

三、本级汇总的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与预算对比）

2023年度望城区“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合计为1395万元，决算合计为1034万元，执行率为74.12%。公务接待费预算为419万元，决算为133万元，执行率为31.74%；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27万元，决算为12万元，执行率为44.44%；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小计为949万元，决算小计为889万元，执行率为93.68%，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为946万元，决算为702万元，执行率为74.21%，公务用车购置预算为3万元，决算为187，年中因业务需要，公安局望城分局及社会治理服务中心采购执法执勤车辆等业务用车。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执行情况说明

2023年度望城区“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034万元，与上年同口径（不含乡镇）对比减少1096万元，降低51.46%。

因公出国（境）费12万元，较上年增加7万元，增长140%，全年因公出国（境）团组数3个，出国（境）费人次7人。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889万元，较上年减少1039万元，降低53.89%。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187万元，较上年减少614万元，降低76.65%。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02万元，较上年减少425万元，降低37.71%。

公务接待费133万元，较上年减少64万元，下降32.49%，全年累计发生公务接待批次1421次，接待人数16433人。

